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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政府采购制度
几个相关问题的再认识

张凯军

政府采购也称公共采购，是指各级政府为了开展

日常政务活动或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在财政

的监督下，以法定的方式、方法和程序从市场上为政

府部门或所属公共部门购买商品和劳务的行为。政府

采购不仅是指具体的采购过程，而是采购政策、采购

程序、采购过程及采购管理的总称。从世界范围来

看，建立政府采购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它对于健全政府财政职能、加强政府支出管理、节约

财政资金、防止腐败行为以及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等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从 $%%& 年深

圳市率先拉开政府采购的帷幕以后，政府采购制度就

正式开始在全国推行。从近几年的实践情况来看，收

效是比较显著的，但是由于我国实施政府采购制度的

时间毕竟不长，经验也比较欠缺，因此就目前而言，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在对政府采购制度某些

问题的认识和作法上，仍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这已经

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这一制度的顺利实施，因此亟需

加以纠正。

一、政府采购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应客观评

价而不能夸大

政府采购制度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是毋庸讳言的。对于我国来说，政府采购制度则完全

是一个新生事物，也正是因为如此，使得全面、客观

地理解和评价这一制度有一定的难度。在实践的过程

中，有相当多的人对政府采购制度产生 “盲目崇拜”

而过分夸大其应有的作用，他们往往把政府采购制度

当成了根治我国财政领域诸多问题的 “灵丹妙药”，

并且认为只要政府采购制度建立和完善起来，我国的

腐败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等等。

应该承认，这些对于政府采购制度的片面认识，

反映了一部分同志希望尽早解决我国政府财政收支不

规范等方面问题的迫切心情，其动机是好的。但是，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中的

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十分复杂的，这就决定了我们

无法指望通过依靠一、两种 “灵丹妙药”就可以达到

“治愈” “疾病”的目的。在政府财政管理领域也是

一样，政府采购制度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制约、规

范政府财政支出的作用，何况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

这一制度作用的发挥程度还将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能够基本实现制度设计的初衷就已经算得上是成功的

了，根本不可能指望其能够 “超常发挥”。因此，不

能因为政府采购制度在我国是新生事物而过于夸大它

的作用，否则，过高的期望只会误导实践部门一味强

调这一制度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对其他相关改革措施的

贯彻和执行力度，从而无法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目

的。

二、建立政府采购制度应该循序渐进而不应急于

求成

与夸大政府采购制度作用的情形相似，我国建立

政府采购制度过程中出现的另一个错误倾向就是急于

求成。很多同志主张加快政府采购制度的实施进程，

在地域上要尽快全国普及，在采购范围上要早日全面

化。实际上，我国目前快速推行政府采购制度是不妥

当的。这是因为任何一项改革都是一次既得利益的调

整过程，政府采购制度改革也不例外，几十年计划经

济体制形成的财政管理模式不可能在朝夕间就能得到

根本改变，而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改革进程，逐步调

整和理顺各种利益关系，减少改革中的阻力，从而促

进改革措施的贯彻实施。况且，我国地区间的社会经

济发展状况差异很大，如果忽视地区间的特殊实情而

快速、全面地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必然是问题多多。

从国外的相关经验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采

购制度也都是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比如，美国从

$’ 世纪中叶开始建立政府采购制度，到全面普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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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虽然我国所处的历史时代与美

国当时相比较有着较大的不同，不需要经历那么漫长

的时间，但是，遵循着 “逐步推广”的渐进式改革进

程还是十分必要的，最起码也可以减轻对社会经济的

震荡影响。

三、政府采购制度的关键是法治化，而不仅仅是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政府采购制度的关键问题上，很多人都认为应

该是贯彻 “公开、公平、公正”的采购原则。我认

为，政府采购制度的关键 $或核心 %应该是法治化，没

有法律的规范和制约， “公开、公平、公正”只能是

空谈。退一步说，政府采购毕竟是政府部门具体负责

实施的，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完备的政府采购法律体

系，政府部门是难以做到采购过程的公平和公正的。

因此，建立和健全政府采购的法律体系，实现政府采

购的法制化，应是我国今后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的重中

之重。就当前而言，必须尽快制定和颁布 《政府采购

法》，在制定 《政府采购法》时应遵循以下原则：一

是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二是应具有实用性和可操

作性；三是必须能够与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相互协

调。为此， 《政府采购法》应包括以下内容：立法宗

旨、适用范围、采购应遵循的原则、招标决标的方式

和程序、异议与申诉的方式和程序、合约的履行、验

收和罚则、管理机关和法律责任等等。只有通过政府

采购制度的法治化，才能促使我国政府采购工作 “公

开、公平、公正”原则的真正实现。

四、对政府采购主体的重视程度应一视同仁而不

应有所偏颇

政府采购顾名思义就是各级政府的采购，因此，

政府采购的主体也就应该涵盖各级政府。从公共财政

的角度分析，建立政府采购制度实际上就是政府履行

职能提供公共产品的客观需要，因此只要是承担提供

公共产品责任的政府，就应该是政府采购的主体。然

而，从我国目前对政府采购主体的关注程度来看，无

论是理论界还是国家决策部门，往往非常重视中央和

省级政府$计划单列市 %的采购工作，而对于 $地 %市和

县 $市 %级政府的采购工作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使

得这些基层政府在采购过程中过多地依附于上级政

府，从而难以调动它们支持政府采购制度改革以及当

家理财的积极性。不仅如此，对各级政府采购工作重

视程度不同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难以全面发挥政府

采购在约束政府支出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这是因为

我国目前所存在的财政支出不规范、浪费严重等问

题，在基层政府表现得尤为突出，理应受到重视的环

节却被人为的忽视了，这确实是不应该的。所以，在

建立政府采购制度的过程中，对于采购主体——— 各级

政府的重视程度必须一视同仁，任何有失偏颇的做法

都是不利于推动该项改革的顺利进行的。

五、政府采购制度应该实现由 “统一采购”模式

向 “分类采购”模式的转变

政府采购制度的统一采购模式，指的是政府对于

需要采购的商品和劳务，不区分其性质类别而按照统

一的程序和方法 $通常为公开招标 %进行采购和管理的

模式；分类采购模式则相反，它是将政府需要采购的

商品和劳务先按照其性质分为不同的类别，然后再分

别以不同的采购程序和方法进行采购和管理的模式。

先从国外来考察，美国是采取分类采购模式的典

型国家。美国的联邦政府采购基于采购性质的不同，

形成了民用部门采购和军事部门采购两大类别，并且

两大类别的政府采购有着不同的立法体系、管理体系

和采购方法。美国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 $都没有军事

产品的采购活动 %，在采购商品和劳务的过程中，也

是将采购的商品和劳务区分为 “政府使用”、 “社会

福利”、 “市政设施”等几大类别，由政府的相关采

购部门分别进行采购和管理。分类采购的好处是可以

依据采购商品的不同性质进行不同管理，从而提高了

政府采购工作的效率和管理水平。

与美国相比较，我国正在建立的政府采购制度所

采用的是统一采购模式，使得不同性质的商品和劳务

的政府采购工作揉合在一起。从中央政府的采购工作

来看，由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不适用于军事采

购，造成我国目前军事部门的采购工作在法律上仍然

是一项空白，这就违背了政府采购制度法治化的根本

要求，也就无法对中央政府采购的商品和劳务进行分

类采购和管理；再从地方各级政府的采购工作来看，

同样没有对政府采购的商品和劳务进行分类采购和管

理。所以今后一段时期，对于中央政府的采购制度而

言，应该加快进行军事采购的立法工作，赋予军事采

购的应有法律地位；而地方各级政府的采购工作也应

逐步按照 “行政采购”、 “教科文卫采购”、 “社会

福利采购”和 “市政采购”等几方面进行分类采购和

管理。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早日实现我国政府采购制

度由 “统一采购”模式向 “分类采购”模式的转变，

从而大幅度提高我国政府采购工作的效率和管理水

平。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 %

问题探讨


